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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校是培育莘莘學子成為未來國家棟樑的重要場所，然而近年來卻屢屢發生

部分校園土地與民間產生土地產權爭議的問題，協商處理過程中容易導致民怨，

或造成社會觀感不佳，有時甚至會有民眾或原有產權地主到學校抗爭，嚴重影響

到校務行政運作且有可能損及學生的受教和學習權益。 

一般來說，校園土地產權紛爭問題來源有二：一是學校公用土地遭到民眾占

用，另一是學校之校地占用私人土地。只是，為何學校公用土地會遭到民眾占用？

以及究竟是何特殊原因下，造成學校占用私人土地？上述問題實有必要進一步探

究背景脈絡並釐清原因。 

一旦當學校想要規劃增加硬體設施時，如果遇有校地滋生土地產權爭議，往

往就會受限於建築、地政、都市計畫或教育等相關法規，因為無法改善或施作，

造成學校硬體資源使用上的困難，進而對於形塑優質教學環境來說影響甚鉅。 

基於上述，本文聚焦於校園土地產權紛爭進行相關問題評析，其次提出問題

解決策略，最後針對中央、地方政府及學校層面提出相關建議。 

二、校園土地產權紛爭問題釐析 

綜觀國內目前有關校園土地爭議，筆者認為其大致可分為「學校公用土地遭

到民眾占用」、「學校之校地占用私人土地」兩大類，內涵及問題歸因探究闡述如

下。 

(一) 學校公用土地遭到民眾占用 

因學校為公用土地（國有財產法，2018），卻遭民眾私自占用，這除損及公

眾之權益外，也會影響校園之完整性，而其主因乃是臺灣土地資源有限，隨著經

濟的發展，土地的價值也隨著水漲船高，加上私有土地取得不易，故有些民眾便

將目光轉到占用公有土地上，而占用校地之問題，因受限法令規定，僅能以收取

使用補償金，直至拆除騰空後為止，也因此，往往使學校與周遭民眾產生對立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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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仔細探究何以學校公用土地會遭到民眾占用，筆者認為可歸因如下： 

1. 校區範圍未釐清  

部分老舊學校，校區是以舊有圍牆做為校地範圍，而未釐清其土地地界範圍， 

或雖已釐清，卻常肇因於該校行政人員異動，且後續業務未交接確實，或書面資

料建檔不夠完備，而使接續之承辦人員不甚瞭解校地相關沿革。 

2. 校區使用未落實 

受少子女化影響，使得部分校地被閒置而未充分使用，加上有些學校因礙於

經費問題或受輿情考量，不但未能有效運用還遭他人占用，如國立屏東高工就因

校區內土地遭長期被占用，其已影響到校園之完整性（林曉雲，2020），就是一

個典型的例子。 

3. 民眾法治觀念不足 

許多人法治觀念欠缺，常誤聽他人說占用公有土地是可採租用方式解決，其

實校園用地屬公用土地，只能以收取使用補償金至拆遷為止處理；又有部分有心

人士明知占用公有土地屬違法行為，卻也常利用社會輿論或找民意代表進行關

說，如此討價還價，往往造成拆遷耗時冗長。 

(二) 學校之校地占用私人土地 

此問題乃源自臺灣光復後，人口迅速成長，許多地方士紳有感於自己的子女

及左鄰右舍的學子，其求學必須長途跋涉，可謂極不方便，於是，便紛紛捐地辦

學，以方便周遭學子可就近入學。惟部分學校因特殊原因，且相關法令及程序不

夠完善，使得該土地當時未能收為國有；儘管現今教育主管機關雖想加以解決，

卻受限於相關法令規定，且擔憂產生政府與民爭地的負面觀感，故大都以被動方

式處理校園土地產權紛爭。 

有關學校占用私人土地，筆者認為可做以下歸因： 

1. 校區產權未辦理鑑界，即施作地上物 

此案例通常是都發生於老舊學校，因早期對於土地界址不夠重視，便常以當

時現況之地貌（如竹林邊），就進行地上物之施作（如圍牆），然該土地地籍範圍

卻已非現有校區範圍。後來，隨著時代變遷土地價值提高，以及民眾土地私有之

意識抬頭，而於辦理鑑界後，才知道占用私有地，所幸現今隨著工程施作程序的

完善，此情況已較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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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鑑界錯誤，以致校地占用他人土地 

早期之地籍圖為紙圖，因長期翻閱或受潮，此紙圖易伸縮變形，再經由人工

描繪進行鑑界，如此可知，該地籍圖之精確度一定不高；此外再加上受限於當時

科學技術發展，其測量儀器的精密度不足，如以平板及拉皮尺方式進行丈量，其

誤差所差至幾米的事件，也就時有所聞，如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小就因當年測量

有誤，造成占用私有地之情事發生（陳心瑜，2017）。 

3. 共有土地產權複雜  

早期部分共有人是以公益目的捐地辦學，或者是後期的以地抵稅，而使有些

學校土地為共有土地，國有僅持有部分持分，又隨著後代繼承或者移轉等原因，

共有人數增加，其因受限於《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的規定，如此，也就難以有

效整合並進行處分。 

4. 買賣或徵收價購之辦理手續未完成 

當土地買賣或徵收協議價購時，雖有契約或其他約定事項，但因以下原因造

成土地移轉未完成，雖日後校方主張有買賣契約關係，但依《民法》第 125 條規

定：「請求權，因 1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及第 144 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

人得拒絕給付」，於是，使得於法院進行訴訟時，常造成校方立場正當性不足，

如桃園市富岡國小就有此情事之發生（TNEWS 聯播網，2022）。 

有關該土地產權移轉未成功之可能原因，筆者歸納如下：(1)部分價金尚未繳

付完畢。(2)對雙方繳納完竣之認知有誤差。(3)土地所有權人在移轉過程中過世，

後續未予處理。(3)其他原因僅先提供使用權，而尚未移轉為國有。 

三、校園土地產權紛爭解決策略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為提供學子一個良好學習環境，有關校園土地產權

紛爭的問題，一定要盡快設法謀求解決，筆者依校園土地遭私人占用、校園土地

占用私有地兩種類型，分別提出以下解決策略： 

(一) 校園土地遭私人占用之解決方式 

被非政府機關占用之國有不動產，依據財政部訂頒之《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

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

則，2017），校園土地應依下列方式進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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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民眾協調請其自行拆除。 

2. 配合權責單位以違建方式拆除。 

3. 進行民事或刑事訴訟來加以排除，如以不當得利、竊占罪等方式處理之（國

有財產署，2019）。 

4. 尋找其他能排除遭占用之適宜處理方式。 

有關為降低校地遭占用之情形，地方政府與學校應積極著手進行以下事項以

改善之： 

1. 各校應確實釐清自己的產權範圍 

可利用地政相關網站，如地籍圖資網路系統或桃寶網等，將航照圖套繪地籍

圖，以粗略瞭解校地土地範圍，如仍有疑慮也可函請直轄市、縣（市）各地政事

務所協助釐清，並於鑑界時埋設界標，立即拍照建檔，以利後續承辦人員瞭解地

界範圍。 

2. 各校應對校園土地做有效之管理與利用 

校地荒廢未使用，易造成民眾產生侵占之誘因，所以應積極籌措相關經費， 

從原有預算、補助或運用民間資源（如家長會、志工等），去施作圍牆、圍籬或

植栽以區隔範圍，如因經費拮据，針對雜草叢生未使用之土地，也應加設告示牌，

以提醒民眾切勿觸法。 

3. 應定期清查校地範圍 

除各地方政府應訂定清查計畫外，學校亦應按時清查校園土地範圍，當查有

被新占用之部分，應立即告知占用人盡速排除；至於針對原占用部分，則應依妥

適及相關規定辦理排除，惟透過訴訟往往曠日費時，且有輿情壓力，故使用之補

償金應確實加以收取，以嚇阻占用人；另各地方政府也應將被占用這個問題進行

列管，以利定期追蹤處理（江金郎，2004）。 

(二) 校園土地占用私有地之解決方式 

公有校地不可讓民眾侵占，相對的，學校亦不可占用私人土地，如遇有相關

問題，亦應主動尋找解決途徑，筆者提出可行的參考作法如下： 

1. 減少因鑑界錯誤，造成占用鄰地 

可商請地政機關加速釐清舊有圖籍，再配合地籍圖重測或辦理三圖作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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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紙圖之精密度提升為數值化精密度；另針對校地圍牆之施作，則可盡量自主

退縮 20 至 30 公分，以避免因測量或施工誤差，造成越界之情事。 

2. 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 

有關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之事宜，以將產權單純化辦理之，通常有三種

處理方式： 

(1) 協議分割：共有人有相同共識時，得辦理分割。 

(2) 調解分割：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時，得到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或直

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進行調解。 

(3) 判決分割：共有人不能協議分割時，得聲請法院為裁判分割。 

一般採用協議分割與調解分割是學校較佳的處理方式，惟公立學校為公家單

位，應善盡維護公用土地，又避免與其他共有人因配地產生歧見，建議可尋找能

維護學校權益又具地方威望之人士，與各共有人進行溝通協調分割方式，非必要

不以法院判決進行處理，以免耗時爭訟，且容易產生民怨。 

3. 設法有效處理該私有之校地 

此部分之處理方式，不外可透過以下方式處理之： 

(1) 與所有權人協商以無償、無條件移轉所有權登記，或出錢辦理取得仍為私

有之校地，但實務上因經費等考量有其難度性。 

(2) 於辦理繼承時，建議繼承人評估是否能以該私有之校地辦理遺產抵稅，然

後將之收為國有（遺產及贈與稅法，2021）。 

(3) 因校地屬公益教育需要，最終可採協議價購、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等方式處理，惟利用公權力強制取得，應評估其必要性，如少子女化使得

學校使用需求降低，就應評估屬產權複雜之學校，是否作為未來優先退場

之學校。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學校原本應該專注於增進校務經營績效並營造良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然而

有些學校卻會因為校地產權問題與民間處於紛爭、找不到解套方法，甚至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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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產生許多官司糾紛。如此一來，不但容易導致影響校務運作、教學及學習品

質，也會威脅到校園的安全性。是故，校地產權問題一定要特別重視並設法加以

解決，而解決之道，則不外是應積極釐清問題之所在，然後加強溝通協調，並在

情、理、法都站得住腳的前提下，政府部門、學校和利害關係人都能體察：留給

學校完整教育空間的重要性。總之，大家都應努力為其貢獻心力設法解決，尤其

校方更應運用智慧積極進行溝通協調，好讓政府與民間能找到雙贏的策略。 

(二) 建議 

有關校地產權問題，有的是因歷史共業所造成，有的則是因為人為的疏失，

此棘手的校地爭議，則是要靠政府與利害關係人做正向合作方能解套，因此，筆

者提出以下幾項參考建議： 

1. 在中央單位方面 

(1) 應提升民眾法治觀念：利用多媒體進行宣導，以建立民眾土地地籍觀念，

且切勿隨意占用公立學校之公有土地，以免觸法。 

(2) 應適時修改相關法令：有部分法令規範及執行方式已不合時宜，就應立即

檢討加以修正，以降低民眾惡意占用，惟應在不違反兩公約居住權之前提

下進行，如修法加重收取使用補償金之相關措施，就是可行之道（李俊彥，

2022）。 

2. 在地方政府方面 

(1) 訂定清查計畫：統一訂定相關計畫，請各校按時清查校地，查有新占用部

分，應立即進行排除；針對舊占用部分，應依妥適及相關規定辦理排除；

此外，亦要清查有無未登記之土地，如有，就應請國產署辦理新登記。 

(2) 建立校地管理資訊系統：此系統除針對校地，也可結合校園建物及動產等，

以便於地方政府管理；且因凡是訴訟必定費時，故可利用該系統將占用部

分進行建檔及列管，以利定期追蹤。 

(3) 辦理教育訓練：因校地爭議並非是常態案件，透過教育訓練除可提升學校

行政人員校產管理能力外，也可收集轄區內各校土地爭議之概況，以做為

未來處理相關案例之參考借鏡。 

(4) 加速釐整地籍圖籍：請地政機關應盡速完成地籍圖重測，如果是已辦理圖

解化重測區者，則可改辦理三圖整合，以便使測量成果一致化。 

3. 在學校方面 

(1) 依計畫定期辦理清查：按時清查校園範圍，以防止校園土地被新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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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資料應確實建檔存參：即總務部門之相關承辦人，對學校土地資料一

定要確實建檔，並落實行政業務交接，好讓後續之承辦人能瞭解校園範圍

及土地沿革，以避免有認知斷層。 

(3) 有效管理尚未使用之校地：如籌措經費，針對該範圍施作圍牆或綠美化；

同時，亦可配合相關教育內容，將其打造成適宜之教學場所，諸如開辦「快

樂農場」、「開心學園」等；另其經費或所需之人力，除以公家預算支應外，

亦可善用各項捐款或結合民間資源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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